
 
 

 
 

 
 

 
 

二
０
０
七
年 
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五
十
三
號 

 
 

 
 

 
 

 
 

十
一
月
七
日 

  
 

敬
啟
者
：
奉
教
育
局
諭
，
六
年
級
學
生
本
學
期
學
期
評
估
成
績
須
於
一
月
中
呈
報
，
故
本

校
六
年
級
上
學
期
學
期
評
估
定
於
二
０
０
七
年
十
二
月
三
、
四
、
五
、
六
日
︵
星
期
一
至
四
︶

舉
行
，
普
通
話
及
音
樂
筆
試
安
排
於
十
二
月
六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舉
行
，
至
於
中
、
英
語
說
話
、

書
法
、
普
通
話
口
試
、
資
訊
科
技
及
術
科
考
試
則
提
前
於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隨
堂
舉
行
。
評
估
期

內
之
上
課
時
間
及
放
學
時
間
照
常
︵
八
時
十
五
分
集
隊
，
三
時
二
十
分
放
學
︶
。 

 
 

另
評
估
時
間
表
及
評
估
範
圍
隨
本
通
告
派
發
。
課
餘
回
中
央
圖
書
館
，
由
本
校
教
師
帶
領 

之
課
餘
興
趣
小
組
、
輔
導
教
學
、
加
强
輔
導
教
學
及
加
強
訓
練
班
於
十
二
月
三
日
至
十
二
月
六
日 

暫
停
。
至
於
收
費
及
購
買
服
務(

即
外
聘
導
師)
之
組
別
請
參
照
報
名
時
派
發
之
上
課
時
間
表
。 

 
 

學
生
如
在
評
估
期
間
因
病
缺
席
，
必
須
呈
交
醫
生
紙
以
作
證
明
。
學
生
如
在
評
估
期
間
請

事
假
，
必
須
在
評
估
前
呈
交
家
長
信
，
並
得
校
長
批
准
方
可
補
考
。
評
估
期
間
，
倘
因
天
氣
惡

劣
而
引
致
停
課
，
則
該
天
之
評
估
安
排
將
會
延
至
整
個
評
估
完
結
後
第
一
個
上
課
天
︵
星
期
六

除
外
︶
進
行
，
其
他
不
受
影
響
之
評
估
日
期
則
維
持
不
變
。 

 
 

是
次
評
估
成
績
將
影
響
學
生
中
一
派
位
結
果
，
請
督
促 

貴
子
弟
勤
加
溫
習
，
以
期
獲
得

優
良
成
績
。 

 
 

 
 

 

此
致 

六
年
級
學
生
家
長 

 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 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校
長
戴
順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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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

條
︵
六
年
級
上
學
期
學
期
評
估
︶ 
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第
五
十
三
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有
關 

貴
校
舉
行
六
年
級
上
學
期
學
期
評
估
事
宜
已
知
悉
，
本
人
當
加
緊
督
促 

 
 

 

 
 

 

溫
習
功
課
，
並
依
時
返
校
應
考
。 

 
 

 
 

 

此
覆 
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六
年
級
︵ 

 

︶
班
學
生
： 

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二
０
０
七
年
十
一
月 

 

日 

敝
子
弟 

2007
／

2008

2007 
／ 

2008 

負
責
人
：
何
麗
梅
主
任



 
    
 

( )  

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      科目 
時間 

十二月三日 
(星期一) 

十二月四日 
(星期二) 

十二月五日 
(星期三) 

十二月六日 
(星期四) 

備 註 

8:15 – 8:35 集            隊 

8:35 - 10:10 中文寫作 英默及聆聽 中文閱讀 常識 

10:10 - 10:30 小            息 

10:30 - 11:50 中默 英文 數學 中文聆聽及 
普通話筆試 

11:50 – 12:05 小            息 

12:05 - 12:45 
六
甲 
音 

六
乙 
英 

六
丙 
英 

六
丁 
數 

六
戊 
中 

六
甲 
中 

六
乙
英

六
丙
圖

六
丁
數

六
戊
數

六
甲
中

六
乙
數

六
丙
中

六
丁
數

六
戊
體
依時間表上課

12:45 - 1:25 午           膳 
1:25 - 1:40 小            息 

1:40 - 2:20 依時間表上課 依時間表上課依時間表上課 音樂科筆試 

2:20 - 3:00 
六
甲 
常 

六
乙 
常 

六
丙 
體 

六
丁 
視 

六
戊 
常 
依時間表上課依時間表上課 依時間表上課

3:00 - 3:20 功 課 輔 導 

3:20 放           學 

中
、
英
文
說
話
、
書
法
、
普
通
話
口
試
、
資
訊
科
技
、
術
科
評
估

提
前
於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至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隨
堂
舉
行
。 

 
 
 

( 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別 
科目 六年級 

中文 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十三、十四課 
中默詞語 

(包括認讀字詞及應用字詞) 第一、二、五、六、十三、十四課 

中默課文 第一、五、六課 
英文 Unit 3 － 5 
英默 Unit 3、Unit 5 
數學 6上 1 – 13課及已有知識 
常識 第 2冊 4 – 5課，第 3冊 1 – 4 課 
音樂 單元 1、2 
普通話 1 – 5 課 
資訊科技 1 – 6課 

註釋：《  》必須於評估當天帶備之用具及物品 


